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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粵 港 保 護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專 責 小 組 （ 專 責 小 組 ） 今 日 （ 六 月 二 十 四 日 ）

在 廣 州 舉 行 第 四 次 會 議，兩 地 同 意 合 作 進 一 步 提 高 商 界 對 知 識 產 權 的 認 知

程 度 。  

 
  雙 方 代 表 分 別 在 會 議 中 匯 報 知 識 產 權 合 作 的 最 新 進 展 及 總 結 已 完 滿

結 朿 之 項 目 ， 包 括 於 惠 州 和 江 門 兩 處 舉 行 的 知 識 產 權 研 討 會 、 於 深 圳 舉 辦

之 內 地 知 識 產 權 法 律 與 慣 例 培 訓 班 和 兩 地 公 務 人 員 的 培 訓 與 交 流 計 劃 等

等 。  

 
 會 中 並 討 論 二 零 零 五 年 下 半 年 度 合 作 計 劃 ， 包 括 在 粵 港 兩 地 進 一 步 推

廣 「正 版 正 貨 」承 諾 活 動 、 繼 續 在 廣 東 省 內 舉 辦 「 知 識 產 權 與 中 小 企 業 發

展 」 研 討 會 等 。  

 
知 識 產 權 署 署 長 謝 肅 方 在 會 議 後 的 記 者 會 上 說 ：「 今 年 知 識 產 權 署 進

行 的 商 業 調 查 中 發 現 很 多 港 商 不 能 分 辨 公 司 註 冊 和 商 標 註 冊。我 們 於 今 天

會 議 中 就 這 個 問 題 作 出 討 論 ， 雙 方 同 意 須 合 作 加 強 推 廣 教 育 工 作 ， 藉 此 鼓

勵 粵 港 兩 地 的 商 人 在 兩 地 註 冊 自 己 的 知 識 產 權 來 加 強 對 自 身 的 保 護 。 」  

 
  擔 任 廣 東 省 代 表 團 團 長 的 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局 長 李 中 鐸 說 ：「 這 次 會

議 對 雙 方 進 一 步 加 強 合 作 具 有 建 設 性 的 意 義，在 本 次 會 議 中 我 們 進 行 了 多

個 合 作 專 案 的 總 結 ， 並 對 專 案 的 進 展 和 完 成 情 況 感 到 滿 意 ， 我 們 也 同 意 開

展 新 的 合 作 項 目，包 括 開 展 粵 港 兩 地 “ 知 識 產 權 ＂ 中 小 學 校 教 師 交 流 計 劃

等 。 」  

 
  專 責 小 組 於 二 零 零 三 年 八 月 第 六 次 粵 港 合 作 聯 席 會 議 後 成 立，旨 在 加

強 粵 港 兩 地 在 知 識 產 權 不 同 範 疇 的 交 流 和 合 作 ， 包 括 推 廣 和 教 育 、 培 訓 、

執 法 以 及 資 訊 發 布 。 廣 東 省 代 表 團 由 廣 東 省 知 識 產 權 局 局 長 李 中 鐸 率 領 ，

成 員 包 括 廣 東 省 工 商 局 、 廣 東 省 版 權 局 、 廣 東 省 公 安 廳 、 廣 東 省 對 外 貿 易

經 濟 合 作 廳 以 及 海 關 總 署 廣 東 分 署 的 官 員；香 港 代 表 團 則 由 知 識 產 權 署 署

長 謝 肅 方 帶 領 ， 成 員 包 括 香 港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與 香 港 海 關 的 官 員 。  

 
 有 關 合 作 項 目 的 摘 要 上 載 於 知 識 產 權 署 網 頁 w w w. i p d . g o v. h k 。  

 
完  
 
二 ○ ○ 五 年 六 月 二 十 四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 


